
—1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苏教办社政函〔2018〕21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教育部

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

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社科司关于 2019 年度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义

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司

函〔2018〕142 号）要求，现将 2019 年度教育部示范马克思主

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

本研究项目分为：

1.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“重点选题”和“一般选题”。“重

点选题”主要是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研究和实践探索，资助

经费 40万元左右，研究年限为 3年，支持建设一批示范思想政

治理论课各课程教研室；“一般选题”资助经费 10 万元，研究年

限为 1年，支持建设一批优秀科研团队。

2.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，每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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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经费 5万元，研究年限为 1-2年，支持一批优秀教学改革团队。

3.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，

每项资助经费 20万元，研究年限为 3年，支持一批具有良好教

学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青年教师。

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‘重点选题’”项目应严格根据课

题指南（附件 1）所列题目进行申报；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

建设‘一般选题’”项目可以根据课题指南所列题目（附件 2）进行

申报，也可在符合课题立项范围前提下，结合实际自拟题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申请者所在单位须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。申请者必须能够

实际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、研究工作并真正承担和负责组织

项目的实施；每位申请者限报 1个项目，所列课题组成员必须征

得本人同意，否则视为违规申报。

2.除符合第 1项条件外，申报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

点项目，还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申报团队必须是直属学校领导的、与学校其他二级院

（系）行政同级的独立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组织二级

机构下设的教研室（组），具体负责思政课的教学管理工作。申

报者应为教研室负责人。

（2）教研室（组）师资配备充足，经费使用有保障；教研

室（组）能够自觉依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新版统编教材定期组织

集体备课；团队工作基础良好、工作业绩突出，能积极推进思想

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效，其经验在全国或本地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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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推广；团队成员思想理论水平、学术水平、教学水平较高，

综合素质较强。

（3）申报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 西部选题”

的团队所在学校，必须地处“西部大开发战略”所涵盖的 12个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，且不是全国重点马克思主

义学院所在高校。

（4）申报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 名师工作

室选题”的申报人，应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从事思想

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少于 10 年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线工作

岗位上能够完成至少 3年的项目任务，教学和科研的模式、经验

在全国具有较高推广价值。

3.除符合第 1 项条件外，申报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

‘一般选题’”项目中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培养选题”的申

报人，还应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生导师；项目成员主

要为申报人所指导的在校全日制研究生；项目研究内容应与研究

生培养紧密结合。

申报“对口支援西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选题”的申报

人，还应是除西部 12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以外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；年龄在 50周岁（1968

年 7月 1日后出生）以下，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结合

所申报课题在受援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（中央部委所属高校马克

思主义学院除外）实地开展课题研究及工作至少一个完整学期，

助推该学院教学和科研水平提升，在受援高校工作期满后课题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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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即向教育部社科司提交工作科研情况总结报告。受援高校马

克思主义学院向教育部社科司提供课题负责人鉴定。

4.除符合第 1 项条件外，申报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

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”项目，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创新性。能结合教学环境、教学对象等发生的变化，

围绕教学理念、手段、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大力探索，能够体现

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发展方向和趋势，在全国具有开创

性。

（2）应用性。已在学校层面普遍实施，并围绕该项目开展

了相关研究和教学资源开发，初步建立了保障项目实施的体制机

制，总结形成了较成熟的、可供学习推广的经验，有针对性地解

决了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。

（3）理论性。对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实践经验进行提炼、

概括，初步形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定教学方法的理论成果。

（4）影响力。已在本省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并在一定范围内

进行了经验交流和宣传，凝聚了一批致力于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

论课教学方法、深入研究教学规律的骨干队伍，发挥了在推动思

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5.除符合第 1 项条件外，申报“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

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”项目，还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；年龄在 35周岁（1983

年 7月 1日后出生）以下，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少于 1年。

（2）热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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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先进的教学理念，认真钻研教学内容，改革创新教学方法，教

学业绩突出，教学效果深受学生欢迎和同行肯定。

（3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优先推荐申报：参加学习贯彻党

的十九大精神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“名师示范课堂”建设；参

加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的教学展示活动；

获得省级教育部门组织的教学类活动奖项。

6.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本研究项目：

（1）在研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（含重大课题攻

关项目、基地重大项目、后期资助项目、一般项目等各类项目）

负责人。

（2）所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自 2016年（含）

以来因各种原因被撤销者。

（3）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（含重大项目、重点项目、

一般项目、青年项目、后期资助项目、西部项目和单列学科项目

等各类项目）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负责人，以上项目若

已结项需附相关证明。

（4）申请 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其他

类别项目者。

（5）连续 2年（指 2017、2018年）申请教育部一般项目（含

专项任务项目）未获资助的申请人，本次暂停 1年本项目申请资

格。

（6）除上述情况外，申报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‘重

点选题’”项目，同一所高校已经在研两项“重点选题”项目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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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申报“重点选题”项目；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不得申报“西

部选题”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二级机构党政主要负责

人不得申报“名师工作室选题”。

三、申报办法及程序

1.申报办法

（1）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选题”（以下简称重

点项目）实行限额申报。我省地方高校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根据

上述基本条件，每校限报 1 项至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将按照“优

中选优、宁缺毋滥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统筹考虑本专科等不同

类型学校”的原则，根据申报名额（附件 3）组织遴选，并统一

上传申报材料。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申报，每校限报 1

项。

（2）“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一般选题”（以下简称一

般项目）不实行限额申报。我省地方高校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由

省教育厅组织申报并上传申报材料，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

位申报。

（3）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择优推广计划”项

目（以下简称择优推广计划）实行限额申报。根据《教育部社科

司关于印发<全国高校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目

“择优推广计划”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教社科司函〔2013〕180号）

精神，我省地方高校和其他部委所属高校根据上述基本条件，每

校限报 1 项参与教育厅遴选。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申

报，每校限报 1项。



—7—

（4）“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

划”（以下简称择优资助计划）实行限额申报。教育部直属高校、

其他部委所属高校和我省地方高校根据上述基本条件，每校限报

1人至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依照所分配名额（附件 4），按照申报

条件和“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实事求是、

统筹兼顾”的遴选原则，在认真组织评选的基础上确定推荐人选，

并统一上传申报材料。

2.申报程序

（1）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《申请评审书》启用 2019

年新版本，以前版本无效。

（2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（以

下简称申报系统）为本次项目申报平台，请及时关注教育部社科

司主页（www.moe.edu.cn/s78/A13/），网络申报办法和流程以该

系统为准。

（3）自 2018年 8月 6日开始受理项目网上申报。申请者可

在本通知附件下载相应的《申请评审书》，按《申请评审书》填

表要求用计算机填写、打印，并提交相关管理部门网上填报。

（4）项目经费按照《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16〕317号），实行严格规范的预决算

管理。申请者应在研究期限内，根据实际需求准确测算总经费预

算，合理分配分年度经费预算。经费预算合理性作为评审的重要

内容，不切实际的经费预算将影响专家评审结果。年度预算执行

情况是项目中期检查和结项鉴定的重要内容，并作为后续拨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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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依据。

（5）已开通账号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，以原有账号、密码

登录申报系统，请及时核对更新单位信息，重点核实本单位计划

内财务拨款账户等信息；未开通账号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，请登

录申报系统，登记单位信息、设定登录密码，打印“开通账号申

请表”并加盖科研管理部门和学校公章，传真至 010-58803011。

待审核通过后，即可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操作。

有关申报系统及技术问题咨询电话： 010-62510667，

15313766307，15313766308；信箱 xmsb2019@sinoss.net。

3.报送时间及要求

所有由省教育厅统一申报的项目，网络申报截止日期为2018

年 9月 10日，各高校须在此之前对本单位所申报的材料进行在

线审核确认，并于 2018年 9月 12日前报送以下纸质材料：

（1）在线打印《教育部 2019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

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申报一览表》1份并加盖学校公章。

（2）重点项目、择优推广计划和择优资助计划《申请评审

书》（附件 5、6、7）纸质件各 6 份，每项一般项目《申请评审

书》（附件 8）纸质件 1份（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）并加盖学校

公章。《申请评审书》的编排顺序须与《申报一览表》的打印顺

序一致。

（3）《2019 年度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

择优资助计划推荐人员信息一览表》（附件 9）1份并加盖学校公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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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本单位计划内财务拨款账户请登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

学研究管理平台进行核对，如拨款账户信息有变更，请务必及时

在平台系统内修改。

寄送地址：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15 号省教育厅社政处

1513 室，邮编：210024。联系人：陈老师、李老师；电话：

025-83335056、83335363；电子信箱：szc5056@163.com。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和要求完成申报工作，寄送材料

时间以邮戳为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教育部直属高校以学校为单位申报的项目，材料报送要求详

见教育部社科司网站。  

四、其他要求

1.申请者应认真阅研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

法》及以往立项情况，提高申报质量，避免重复申报。

2.各高校网上提交的《申请评审书》和签字盖章的纸质件数

量与内容要确保一致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3.为保证评审的公平公正，项目《申请评审书》B表中不得

出现申请者姓名、所在学校等有关信息，否则按作废处理。

4.申请者应如实填报材料，确保无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存在弄

虚作假、抄袭剽窃等行为的，一经查实即取消三年申报资格。

5.各高校应严格审核把关，确保填报信息的准确、真实，切

实提高项目申报质量。如违规申报，教育部将予以通报批评。

  

附件：1.2019年度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“重点选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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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指南

2. 2019年度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“一般选题”

课题指南

3. 2019年度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“重点选题”

名额分配表

4.2019 年度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

助计划申报名额分配表

5.2019 年度教育部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

项目申请评审书

6.2019 年度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项

目择优推广计划申请评审书

7.2019 年度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

师择优资助计划申请评审书

8.2019 年度教育部示范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一般

项目申请评审书

9.2019 年度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

师择优资助计划推荐人员信息一览表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18年 8月 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